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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陳茵琦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666　分機：7422
傳真：(02)8590-7087
電子郵件：mdyinqi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30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1416647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A21000000I_1141664711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部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規定，核定每年1月14日為

「醫事檢驗師節」、1月15日為「藥師節」、2月22日為

「營養師節」、3月11日為「藥劑生節」、3月17日為「國

醫節」、3月23日為「驗光師節」、4月2日為「社會工作

日」、4月7日為「衛生節」、5月4日為「牙醫師節」、5

月5日為「助產師節」、5月15日為「兒童安全日」、5月

15日為「臨床心理師節」、6月3日為「禁菸節」、9月8日

為「物理治療師節」、10月11日為「台灣女孩日」、10月

20日為「廚師節」、10月27日為「職能治療師節」、11月

8日為「醫事放射師節」、11月11日為「全民健走日」、

11月12日為「醫師節」、12月21日為「呼吸治療師節」，

請查照並廣為周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第5條第28款規定辦理。

二、原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所訂2月19日「炬光節」及農曆9

月9日「老人節」，已明定於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第5條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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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身心障礙者日及重陽節。

三、檢附旨揭紀念日及節日之由來說明資料1份。

正本：本部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(34)、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醫
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
全國聯合會、各縣市藥劑生公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驗
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助產
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
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
會、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
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內政部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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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所定紀念日及節日由來說明 

一、核定 1月 14 日為「醫事檢驗師節」：89 年 1 月 14 日「醫事檢驗師法」立

法院三讀通過，為表紀念並肯定醫檢師之專業貢獻，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

醫事檢驗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，訂定每年 1月 14 日為醫事檢驗師節。  

二、核定 1月 15 日為「藥師節」：18 年 1 月 15 日，國民政府衛生部公布《藥

師暫行條例》，正式將「藥師」一詞確立為專門職業名稱，為紀念並肯定藥

師之專業貢獻，訂定每年 1月 15 日為藥師節。 

三、核定 2月 22 日為「營養師節」：為維護營養師權益、提升專業地位，並增

進民眾對於營養師專業認識，依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，訂

定每年 2月 22 日為營養師節。 

四、核定 3月 11 日為「藥劑生節」：為紀念藥劑生專業制度之建立，並肯定其

貢獻，訂定每年 3月 11 日為藥劑生節。 

五、核定 3月 17 日為「國醫節」：18 年國民政府衛生部通過西醫余雲岫所提議

之「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」，並決議取締中醫，中醫界為表達

反抗與不滿，於 18 年 3 月 17 日舉行全國性的抗議遊行並最終使國民政府

收回這項法令，為紀念抗議成功，爰訂定 3月 17 日為「國醫節」。 

六、核定 3月 23 日為「驗光師節」：國際驗光與光學聯盟訂定 3月 23 日為世界

驗光日，為推廣正確用眼習慣、提倡眼睛健康保護及突顯驗光師在視力保

健中的角色並與世界接軌，依中華民國驗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，訂定

每年 3月 23 日為驗光師節。 

七、核定 4月 2日為「社會工作日」：政府為建立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體制，於

86 年 4 月 2 日公布施行社會工作師法，並將每年的 4月 2日訂為「社工

日」，除肯定社工對社會的奉獻與付出外，並期許全國社工先進，共同為建

立社會工作專業制度，提升專業品質而努力。 

八、核定 4月 7日為「衛生節」：世界衛生組織(WHO)將 4 月 7 日訂為世界衛生

日(World Health Day)，為呼應世界衛生日並強調我國對於預防保健及公

共衛生之重視，訂定每年 4月 7日為「衛生節」。 

九、核定 5月 4日為「牙醫師節」：為感謝牙醫師守護國人口腔健康之貢獻，經

牙醫師許國雄博士建議，訂定每年 5月 4 日為牙醫師節。 

十、核定 5月 5日為「助產師節」：為提升社會大眾對助產人員之認識並強調助

產人員之貢獻與重要性，國際助產師聯盟（ICM）於 80 年 5 月發起將 5月

5日訂為國際助產師節，爰經中華民國助產師助產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



議，本部於 111 年 4 月 8 日訂定每年 5月 5日為助產師節。 

十一、 核定 5月 15 日為「兒童安全日」：81 年 5 月 15 日健康幼稚園一輛遊

覽車起火，造成 20 名未滿 6歲孩子和 3位大人罹難，為預防兒少事故傷

害、呼籲國人重視兒童安全議題，96 年行政院將每年的 5月 15 日正式定

為「全國兒童安全日」。 

十二、 核定 5月 15 日為「臨床心理師節」：75 年 5 月 15 日考試院第 7 屆第

80 次會議紀錄為臨床心理科專業人員第一次登載於政府文件，確立「臨床

心理師」職稱，故訂定每年 5月 15 日為臨床心理師節。 

十三、 核定 6月 3 日為「禁菸節」：西元 1839 年 6 月 3 日，林則徐在廣州虎

門當眾銷毀超過 19,000 箱鴉片，這場行動被稱為「虎門銷煙」，為紀念這

場重要的歷史事件，並提醒大家菸害防制的意義，爰將 6月 3日訂為「禁

菸節」。且 6月 3 日禁菸節不僅單純紀念歷史事件，更強調從「鴉片」毒害

延伸到「現代各式菸品」（如紙菸、電子煙、加熱菸等）的危害。 

十四、 核定 9月 8 日為「物理治療師節」：世界物理治療聯盟（WCPT）為加強

民眾對於自身健康之重視與物理治療之了解，訂定每年 9月 8日為世界物

理治療日，為提升物理治療師專業形象並協助凝聚專業向心力，依社團法

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及社團法人臺灣物理治療學會建議，訂定每年

9月 8日為物理治療師節。 

十五、 核定 10 月 11 日為「台灣女孩日」：聯合國 100 年指定 10 月 11 日為

「國際女童日」，為響應聯合國「重視女孩、投資女孩」之核心精神，促使

全民關心女孩權益議題，行政院於 102 年將每年 10 月 11 日訂為「臺灣女

孩日」，積極推動各項提升女孩權益政策，共同營造友善女孩的社會環境，

使女孩有公平機會多元發展及實現自我。 

十六、 核定 10 月 20 日為「廚師節」：為增進社會大眾對廚師職業之理解與尊

重，93 年世界烹飪聯合會（WorldChefs）訂定每年 10 月 20 日為國際廚師

節（International Chefs Day），爰經前食品藥物管理局於 99 年邀集內政

部及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共同研定每年 10 月 20 日為廚師節。 

十七、 核定 10 月 27 日為「職能治療師節」：世界職能治療師聯盟(WFOT)為提

高職能治療專業工作的可見度及發展，並促進民眾認識職能治療之目的，

訂定每年 10 月 27 日為世界職能治療日。為順應世界潮流並響應推廣專

業，依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，訂定每年 10 月

27 日為職能治療師節。 

十八、 核定 11 月 8 日為「醫事放射師節」：為紀念西元 1895 年侖琴博士發現



X 射線，提昇醫事放射專業形象並與世界接軌，依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

會全國聯合會建議，訂定每年 11 月 8 日為醫事放射師節。 

十九、 核定 11 月 11 日為「全民健走日」：自 95 年開始將每年 11 月 11 日訂

為「全民健走日」， 1111 象徵「兩人雙腳，結伴而行」，鼓勵國人「雙腳

前行，走向健康」，將健走融入生活中。 

二十、 核定 11 月 12 日為「醫師節」：為肯定並感謝醫師對於國民健康之貢

獻，提升社會對醫療工作的重視，促進醫病互信，並營造更友善的醫療環

境，訂定 11 月 12 日為「醫師節」。 

二十一、 核定 12 月 21 日為「呼吸治療師節」：為紀念《呼吸治療師法》於

90 年 12 月 21 日在立法院三讀通過，並肯定呼吸治療師之專業貢獻，依中

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，訂於每年 12 月 21 日為呼吸治療

師節。 


